关于开展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

主题微短剧创作展播活动的补充通知
各市（州）广电局，各市（州）广播电视台，全国各相关制作机构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、高校及行业主体，广大创作者：

为进一步扩大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主题创作展播活动参与范围，丰富红色主题内容表达形式，汇聚全国创作力量讲好长征故事与贵州红色故事，推动伟大长征精神更广泛、更多元传播，结合活动开展实际，现就2026年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主题创作展播活动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调整内容
(一) 扩大作品征集种类
在原微短剧作品、重点选题和创作计划征集基础上，新增短视频、微纪录片、中剧、漫剧等创作形式，各类作品均需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，立足贵州长征红色资源，注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，符合原方案中创作要求与内容规范，鼓励结合不同创作形式的特点创新表达长征精神。

(二) 拓展作品征集范围
将征集范围扩大至全国范围，全国各影视制作机构、网络视听平台、高校相关专业、自媒体创作者及社会各界创作主体均可参与申报。

（三）调整申报报送渠道
省级单位、省外机构和个人申报无需经由市（州）广电局中转，可直接向省广电局提交申报资料（机构单位申报需在申报表“市（州）广电局意见/机构单位意见/个人签字”栏加盖单位公章；个人申报在该栏签名，无需加盖公章）。

省内其他单位申报仍按原方案要求，填写《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主题创作展播活动项目申报表》（加盖公章）后提交所属市（州）广电局，由市（州）广电局审核汇总后上报省广电局。

二、其他事项
本次补充通知未提及的作品征集截止时间、采风活动安排、作品评选展播规则、扶持政策、创作要求等事项，仍严格按照《开展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主题微短剧创作展播活动方案》执行；3月1日之后新申报作品需按照本通知附件“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主题创作展播活动项目申报表”填写申报，市（州）广电局在辖区内作品征集过程中，需同步收集短视频、微纪录片、中剧、漫剧等新增品类作品。
联系人：电视剧和视听节目处 杜仕荣 杨智强

联系电话：0851-85869103、85818657

工作邮箱：gz_w1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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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“长征：我们的故事”主题创作展播活动

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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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制作播

出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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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市（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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